芒市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关于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农场，市直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中小学校，各企事业单位，中央、省、州驻芒市各单位：
一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习近平总书记1月27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切实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通知要求，各乡镇、街道、农场和各普法责任单位要紧急行动起来，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及时开展相关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现就开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国高度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形势非常严峻。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大局。大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依法防控意识，对于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各乡镇、街道、农场和各普法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把防控疫情的法治宣传工作作为当前普法工作的最重要内容，把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现实检验，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坚决扛起疫情防控政治责任，全力以赴做好法治宣传各项工作。
二、开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法治宣传教育的主要措施
（一）要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人民政府，州委、州人民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以及省、州、市指挥部的决策部署，大力宣扬医务人员、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坚守一线、迎难而上、积极作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先进典型，努力营造众志成城，联防联控的良好局面。要根据官方平台发布的疫情防控信息和相关科学解读，及时引导群众科学认识、理性应对疫情，消除不必要的恐慌情绪，营造良好的防控工作氛围。
[bookmark: _GoBack]（二）要按照“依法依规、属地管理，完善机制、合力应对，依靠科学、有序有效，公开透明、实事求是”的总要求，配合政府各部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食品卫生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为重点，加强对广大群众法治宣传，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消除社会恐慌，使每个公民明确自己在防控疫情中的权利和义务，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各项防控措施，积极配合医疗卫生防疫机构有关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保障防控工作顺利有序进行。
（三）要加强对涉及公共卫生的刑事、民事、行政事项和涉及医疗事故纠纷、交通管理与运输、劳动与社会保障、保险、网络信息等法律条款的释法工作，细化 12348 法律援助热线值班律师释法工作，为群众提供及时准确的公益法律服务。
（四）要整合各方面力量和资源，充分调动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人民调解员、人民警察、医务工作者、脱贫攻坚工作队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宣传和服务工作，消除监管对象和服务对象的恐慌情绪。
三、切实加强对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法治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各乡镇、街道、农场和各普法责任单位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省、州、市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上来，从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精心组织，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二）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采取高效有力的工作措施，促进“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落实，推动形成工作合力，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共同做好法治宣传工作。
（三）鉴于目前防控的特殊性，各乡镇、街道、农场和各普法责任单位要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积极运用12348法网、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宣传相关法规政策和卫生防疫知识。
工作中要注意采用统一准确的疫情防控宣传信息，积极营造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阻击战的良好舆论环境。


                             芒市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
                                  2020年2月5日
